附件一
正常维修保养报价
	序号
	车型
	正常维修保养报价(单位：元)

	
	
	机滤
	空滤
	汽滤
	空调滤芯
	全合成机油
	工时费
	防冻液
	冷媒

	1
	尼桑帕拉丁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别克GL8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日产皮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东风奥丁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东风商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东风皮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7
	金杯海狮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8
	福特全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9
	大众帕萨特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0
	丰田凯美瑞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1
	大众迈腾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2
	现代索纳塔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3
	日产轩逸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4
	大众普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5
	江淮瑞风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6
	冷藏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7
	别克群威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
注：各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、自身维修经验、结合市场情况并自主报出每种车型的年度包干价（服务期间车辆遇到任何问题由供应商自负盈亏），签订合同时以所有供应商的平均价，做为年度合同价。
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易损和频修项目报价
	序号
	车型
	易损和频修项目报价

	
	
	发动机
	变速箱
	离合器
	换缸
	火花塞
	清三元催化
	清油路
	前杠
	后杠
	喷漆补漆
	钣金

	1
	尼桑帕拉丁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别克GL8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日产皮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东风奥丁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东风商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东风风行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7
	金杯海狮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8
	福特新全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9
	大众帕萨特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0
	丰田凯美瑞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1
	大众迈腾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2
	现代索纳塔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3
	日产轩逸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4
	大众普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5
	江淮瑞风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6
	冷藏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7
	别克群威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注：1、各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、结合市场情况并自主报出每种车型的工时费优惠率及配件费优惠率，签订合同时以所有供应商的平均优惠率，为入围合同价。
2.车辆维修时配件费和工时费不得高于同期市场价，若经调查高于同期市场价，甲方有权中止与其合作，同时剔除供应商库

报价表
报价表格式不做统一规定，由供应商自行设计，但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一、须报价明细如下：
1、正常维修保养报价
2、维修工时费、配件费优惠率
3、轮胎各种型号报价
4、电瓶各种型号报价
5、全合成机油价格
6、易损和频修项目报价（前后保险杠更换、钣金喷漆、发动机大中修、变速箱、离合器故障）
7、各种工时费价格及免工时费项目
8、车辆通用配件价格（市场实时价格）















三：资格条件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执行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企业视同小微企业） 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3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供应商应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、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明
3.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（供应商自行承诺）；
3.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（提供2021年1月1日以来任意连续1个整月的缴纳凭证，新成立企业从成立之日起计算，依法减免的出具相关证明文件）；
3.5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具有履行本项目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；
3.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同项目的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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